
薪酬報告書

引言
薪酬委員會獲授權負責審議公司的薪酬政策及非執行董事的

薪酬，並向董事局提出建議，同時檢討及釐定行政總裁及執

行總監會其他成員的薪酬。

年內，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按公司薪酬政策討論及審批公

司浮動獎金計劃、認股權計劃以及非執行董事、行政總裁及

執行總監會其他成員的薪酬事宜。委員會在釐定行政總裁的

薪酬時會諮詢主席意見，而在釐定執行總監會其他成員的薪

酬時，則會諮詢主席及行政總裁並徵求彼 建議。

委員會現有五位非執行董事，其中四位是獨立非執行董事。

在有需要時及經主席同意下，薪酬委員會會被授權尋求獨立

專業意見，以協助委員會處理相關事宜。各董事或其任何聯

繫人士均不會參與釐定其本人的薪酬。

薪酬委員會於2010年的工作摘要列載於《公司管治報告書》

第93及94頁。

本薪酬報告書已獲公司薪酬委員會審批。

薪酬政策
公司的薪酬政策旨在確保薪酬水平恰當，並與公司所制定的

目標、目的及業績表現一致。為此，公司考慮了多項相關因

素，例如相類公司的薪酬、工作職責、職務及範圍、公司及

附屬公司的聘用條款、市場做法、財務及非財務表現，以及

與工作表現掛鈎的薪酬安排的可取性。

公司致力實行有效的公司管治、聘用和激勵優秀的人才，並

確認為董事局及執行總監會推行一套正規而具透明度的薪酬

政策的重要性。

非執行董事的薪酬
薪酬委員會不時就董事局非執行董事成員的薪酬向董事局提

出建議。非執行董事的薪酬是以年度董事袍金的形式支付。

為確保非執行董事為公司服務的時間及所承擔的責任獲得適

當的報酬，委員會定期進行檢討，並在向董事局提出建議

時，考慮以下因素：

• 相類公司支付的袍金；

• 投入的時間；

• 非執行董事的責任；以及

• 公司的聘用條款。

非執行董事的薪酬詳情列載於帳項附註9。

僱員薪酬
公司為其僱員，包括行政總裁及其他執行總監會成員所制定

的薪酬架構包括

• 固定薪酬 — 基本薪金、津貼及實物收益（如醫療）；

• 浮動獎金 — 特別獎金、按工作表現釐定的獎金，以及其

他特定業務的獎金計劃；

• 長期獎勵 — 如認股權；

• 退休金計劃

有關各項薪酬項目的具體內容列載如下。

固定薪酬
公司按年制定及檢討基本薪金及津貼。年度檢討程序所考慮

的因素包括公司的薪酬政策、市場定位、市場做法、以及公

司業績與個人的工作表現 。實物收益則會按市場做法而定

期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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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動獎金
根據公司的浮動獎金計劃，行政總裁、執行總監會其他成

員，以及公司甄選的管理層成員均有資格獲取年度獎金。有

關計劃的細則由薪酬委員會定期檢討。

根據計劃的現行細則，獎金金額乃按公司業績及個人工作表

現而定。公司業績表現是根據財務及非財務因素衡量，包

括：

• 固定資產收益；

• 三年的滾動經營利潤；

• 達致顧客服務承諾；以及

• 達致營運協議附表2第1部分所定有關「列車按照編定班

次行走」、「乘客車程準時程度」及「列車服務準時程度」

的營運表現要求

如公司未能達致一項或多項營運表現要求或顧客服務承諾，

則按計劃發放的獎金會被自動減少。

於每年結算日後，公司會委聘獨立專家按照營運表現要求及

顧客服務承諾，檢閱及審計公司的業績表現。審計結果將通

知薪酬委員會，以便其決定是否適宜調整計劃的獎金金額。

個人工作表現評級屬公司整體年度表現評級程序的一部分。

工作表現評級及評估反映個人職責範疇內的各項因素，包括

營運、其他非財務及財務因素。執行總監會各成員的個人工

作表現評級由行政總裁決定，而行政總裁的個人工作表現評

級則由主席評定。

計劃中的部分目標獎金是由參加計劃的僱員原有的第十三個

月薪金及部分固定津貼組成。若業績表現超越預定標準，按

計劃應得的獎金將按年發放。行政總裁及執行總監會其他成

員的目標獎金約為整體薪酬的15%至30%。

此外，公司設有其他特定業務的獎勵計劃，以激勵相關僱員

達到公司的特定業務目標。

特別獎金
在2010年，公司發放特別獎金予工作表現良好及優秀的僱

員，獎勵他們在過去一年為公司取得優異表現及成就所作的

貢獻，並激勵他們為持續業務拓展而繼續努力。

長期獎勵
2010年間，公司設有三項認股權計劃，分別為「全球發售前

認股權計劃」（「首次發售前計劃」）、「新入職僱員認股權計劃」

（「新認股權計劃」）及「2007年認股權計劃」（「2007年計劃」）。

首次發售前計劃於2010年9月11日屆滿後，再沒有發行及可

予行使的認股權。而新認股權計劃下雖然仍有已發行而未行

使的認股權，但自2007年計劃獲採納以來，公司再無按新認

股權計劃授出認股權。

2007年計劃於2007年6月7日舉行的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獲

股東通過及採納。2007年計劃旨在讓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的

僱員有機會分享公司的增長及成功。公司於2010年根據該

計劃向行政總裁、執行總監會其他成員及公司選定的僱員授

予認股權。本計劃繼續包含條款訂明除非公司已全部達致營

運協議中所規定的三項主要營運表現要求，否則認股權不能 

行使。

有關各執行總監會成員截至2010年12月31日於該三項計劃

下已行使及已發行的認股權，已列載於董事局報告書「董事

局及執行總監會成員之股份權益」一段。

有關該三項計劃及根據該 計劃授予執行總監會成員及公司

選定的僱員的認股權詳情，則列載於帳項附註9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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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沒有參與首次發售前計劃及新認股權計劃。當其

現行合約於2011年12月31日屆滿時，行政總裁可獲得與

222,161股股份 值的現金。

退休金計劃
公司在香港設有五項退休金計劃，分別為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退休金計劃（簡稱「港鐵退休金計劃」）、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Retention Bonus Scheme（簡稱「港鐵RBS」）、香港鐵路有限

公司公積金計劃（簡稱「港鐵公積金計劃」）及兩個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簡稱「港鐵強積金計劃」及「九鐵強積金計劃」），詳

情如下：

(a) 港鐵退休金計劃

港鐵退休金計劃已按香港法例第426章《職業退休計劃條例》

註冊，且已獲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授予強積金豁免，因

此可作為港鐵強積金計劃以外提供予僱員的另一項選擇。

港鐵退休金計劃原本包含混合福利部分及界定供款部分。港

鐵退休金計劃混合福利部分自1999年3月31日後已不接受

新僱員加入。所有於1999年4月1日至2008年2月29日期間

加入公司而合資格參加港鐵退休金計劃的僱員，可選擇參予

界定供款部分，或由2000年12月1日起推行的港鐵強積金 

計劃。

在完成與九廣鐵路公司（「九鐵」）的兩鐵合併，及經計劃受託

人批准後，港鐵退休金計劃的界定供款部分由2008年3月

1日起轉移至港鐵公積金計劃。於是項轉移後，港鐵退休金

計劃只有混合福利部分，按最後薪金及服務年資若干倍數或

累積供款連投資回報兩者中的較大者計算福利。成員於港鐵

退休金計劃的供款額是根據基本薪金的固定百分率釐定，而

公司的供款額則參照獨立精算顧問公司進行的年度精算評估 

釐定。

(b) 港鐵RBS

港鐵RBS乃根據《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註冊，是港鐵退休金

計劃的一個補充性計劃，適用於按公司界定為指定工程項目

服務及非以約滿酬金條款聘用的僱員。港鐵RBS僅在僱員遭

裁退時，為僱員提供截至2002年12月31日止的服務年期所

享有的福利，與港鐵退休金計劃應付的任何福利（包括任何

由港鐵退休金計劃界定供款部分轉移至港鐵公積金計劃的福

利）相抵銷。成員無需供款，而公司供款則參照獨立精算顧

問公司進行的年度精算評估釐定。

(c) 港鐵公積金計劃

港鐵公積金計劃前稱九鐵退休金計劃，於2008年3月1日兼

容港鐵退休金計劃的界定供款部分後重新命名，以反映其融

合性質。這項計劃包含三個部分，全屬界定供款計劃。其中

一個部分由2008年3月1日前的九鐵退休金計劃成員組成，

另一個部分由2008年3月1日前的港鐵退休金計劃界定供款

部分所轉來的成員組成，餘下一個部分由2008年3月1日或

之後獲聘任並合資格參加港鐵公積金計劃的僱員組成。

港鐵公積金計劃已按《職業退休計劃條例》註冊，且已獲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授予強積金豁免，因此可作為強積金

計劃以外提供予僱員的另一項選擇。在2008年3月1日或之

後，合資格參加港鐵公積金計劃的僱員可於港鐵公積金計劃

和港鐵強積金計劃之間作出選擇，唯原屬九鐵強積金計劃的

成員，則可於港鐵公積金計劃與九鐵強積金計劃之間作出選

擇。按港鐵公積金計劃支付的所有福利乃根據公司供款及成

員本人的供款，以及該 供款的投資回報計算。成員及公司

的供款額是根據基本薪金的固定百分率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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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港鐵強積金計劃

港鐵強積金計劃已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註冊，成員包

括選擇不參加或未符合資格參加港鐵退休金計劃或港鐵公積

金計劃的僱員。成員及公司分別按《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

（《強積金條例》）規定的強制標準向港鐵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

公司亦因應個別聘用條款，向於2008年4月1日前參加港鐵

強積金計劃的合資格成員作出高於強制標準的額外供款。

(e) 九鐵強積金計劃

九鐵強積金計劃已向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註冊，成員包

括選擇不參加或未符合資格參加九鐵退休金計劃（現稱港鐵

公積金計劃）的前九鐵僱員，以及原屬九鐵強積金計劃成員

而於2008年3月1日或之後合資格參加港鐵公積金計劃但選

擇重新參加九鐵強積金計劃的僱員。成員及公司分別按《強

積金條例》規定的強制標準向九鐵強積金計劃作出供款。

公司於1999年4月1日前聘請的執行董事，有資格參加港鐵

退休金計劃的混合福利部分。

其他執行董事均合資格參加港鐵公積金計劃或港鐵強積金 

計劃。

行政總裁參加港鐵強積金計劃。公司與行政總裁分別按《強

積金條例》規定的強制標準作出供款。

公司為設於香港、中國內地、英國、瑞典及澳洲的附屬公司

按《強積金條例》（適用於香港的附屬公司）及當地法例（適用

於中國內地及海外的附屬公司）設立退休金計劃。

非執行董事與執行董事的薪酬
(i) 董事局成員及執行總監會成員的酬金總額（不包括以股份

為基礎的支出）如下表所示，有關酬金的詳細資料則列載於

帳項附註9。

百萬港元 2010 2009

袍金 4.2 4.0

基本薪金、津貼及其他實物收益 34.6 33.4

與表現掛鈎的浮動薪酬 18.3 18.8

退休金計劃供款 1.6 5.4

58.7 61.6

(ii) 非執行董事及執行董事的酬金總額所屬酬金組別（不包括

以股份為基礎的支出）如下表所示：

薪金組別
2010 
數目

2009 
數目

0港元–500,000港元 10 11

500,001港元–1,000,000港元 1 –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1 1

5,000,001港元–5,500,000港元 1 –

6,000,001港元–6,500,000港元 1 –

6,500,001港元–7,000,000港元 3 –

7,000,001港元–7,500,000港元 – 6

7,500,001港元–8,000,000港元 1 –

13,500,001港元–14,000,000港元 1 1

19 19

上表所示資料已包括五位酬金最高的僱員在內。除了非執行

主席的酬金列入第三個酬金組別外，各獨立非執行董事的酬

金均屬第一個酬金組別。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薪酬委員會主席何承天

香港，2011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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